
推动全球最低税倡议的法案在立法会三读获通过

在2025年5月28日，《2024年税务（修订）（跨国企业集团的最低税）条例草案》（以下简称“条例草
案”），在采纳多项法案委员会阶段修正案后，已于立法会二读及三读获通过，并于2025年6月6日正式刊宪
及成为法例（以下简称“新法案”）。

如果客户对新法案、如何筹备申报补足税报税表，或希望了解其是否符合过渡性国别报告安全港（TCSH）的
资格，请联系您的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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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法案

 新法案在香港实施全球反税基侵蚀（GloBE）规则下的两套互相配合的规则，即收入纳入规则（IIR）及低税利润规则（UTPR）。
这两项规则均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颁布的《GloBE规则范本》的一部分。另外，新法案将施行“香港最低补足税”
（HKMTT），其设计和特点均参照GloBE规则。

HKMTT容许香港优先向其低税成员实体收取补足税。否则，补足税将由另一个司法管辖区透过执行IIR及UTPR征收。受涵盖跨
国企业（MNE）集团的香港成员实体需就其低税利润首先缴交HKMTT，从而保障香港对境内经济活动的征税权。HKMTT旨在符
合“合资格当地最低补足税安全港”的要求，因而在IIR和UTPR下在香港应缴的补足税将会被视为零。

在HKMTT的框架下，受涵盖MNE集团需要缴交的补足税的计算方式为：MNE集团在香港的超额利润，按照全球最低税率15%与
其实际有效税率（ETR）之间的差额征收。由于ETR是按照每个司法管辖区计算，因此各香港成员实体之间的ETR或会出现一定
程度的混合。

就HKMTT而言，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其GloBE收入应根据本地会计准则确定。本地会计准则包括：（a）《国际财务报告准则》，
及（b）香港会计师公会指定的会计准则（包括《香港财务报告准则》）。

新法案适用于自2025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务年度，并在紧接现时财务年度之前的四个年度中至少有两个达到7.5亿欧元收
入门槛的MNE集团。然而，香港并未对实施UTPR制定具体的时间表，并将推迟至由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稍后指明的日期。

立法方式

新法案在作出有限度调整的基础上，将《GloBE 规则范本》直接纳入《税务条例》新增的第4AA部及附表61至65。具体条款规
定，GloBE规则的诠释和实施必须按照OECD发布的与《GloBE 规则范本》相关的评注及行政指引，以确保执行的一致性。

另外，新法案亦设有具体条款处理在香港落实的GloBE规则与现行《税务条例》之间的相互影响，其中包括：(i) 如果指明外地
收入（例如分红）根据香港的外地收入豁免征税（FSIE）制度缴纳香港利得税，于海外支付的QDMTT可在香港予以抵免或扣除；
(ii)在加上一些限制条款后的《税务条例》第61A条下的一般反避税规则将适用于根据IIR/UTPR及HKMTT征收补足税的相关交易；
及 (iii)适当修改现行《税务条例》中处理反对和上诉、评税期限及罚则等税务行政机制，以适用于IIR/UTPR及HKMTT的评税。

法案委员会阶段修正案

法案委员会阶段修正案：(i) 回应持份者对IIR/UTPR和HKMTT评税时限等税务行政机制的主要关切；(ii)将条例草案中拟定的以
主要目的测试作为一般反避税规则的规定，切换成上述改动后的《税务条例》第61A条的唯一或主要目的测试；及 (iii)明确规定
海外支付的QDMTT与FSIE制度之间的相互影响。 

其他修正案大多属于技术性或解释性质，体现政府采纳所有GloBE规则（特别是当中的所有安全港规则）的意愿。

此外，修正案纳入了OECD在该法案公告后发布的行政指引，其中包括：(i)对QDMTT安全港增加一项额外的不合资格条件；及 
(ii) 在计算TCSH涵盖税额时，排除与GloBE制度前税务亏损有关的递延税项费用。

事实上，OECD可能会在未来更新及发布与《GloBE规则范本》相关的评注和行政指引。新法案中设有一项条款，容许香港通过
附属法例的方式采纳这些新发布的评注及行政指引。该过程采用“先订立，后审议”的程序审议，是一种快速的立法程序。

客户如希望进一步了解新法案、GloBE规则、安全港规则及法案委员会阶段修正案，请参考我们于2025年1月23日1和4月17日2

发布的税务简报。

是时候采取行动

准备收集相关信息及所需人力资源

对于采用历年制作为财务年度的受涵盖MNE集团，他们需要在财务年度结束后的六个月内提交首份补足税通知，即最迟需在
2026年6月30日前提交。

《GloBE信息报告表》（GIR）需填写超过200个数据项目。首份GIR需在财务年度结束后的18个月内提交。如果受涵盖MNE集
团在2025年首次适用GloBE规则，采用历年制的MNE集团最迟需在2027年6月30日前提交GIR。

然而，如果受涵盖MNE集团已经在2024年于其他海外司法管辖区内适用GloBE规则，GIR的申报期限将缩短为财务年度结束后
的15个月。采用历年制的MNE集团最迟需在2027年3月31日前提交GIR。

对于香港的最终母实体，有关GIR及香港补足税的申报所涉及的资料数量庞大，收集相关数据亦需要其海外成员实体的协助。

此外，各司法管辖区的ETR及超额利润需要按照《GloBE规则范本》内的复杂规则计算，当中涉及大量可能无法直接从财务会计
系统获取或检索的数据（如在GloBE规则下调整递延税账户以计算涵盖税项所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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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见《香港税务简报——2025年1月23日》（2025年第2期）:
https://www.ey.com/en_cn/technical/hong-kong-tax-alerts/hk-publishes-legislative-bill-for-the-implementation-of-the-global-and-domestic-
minimum-taxes-in-2025

2 请参见《香港税务简报——2025年4月17日》（2025年第4期）:
https://www.ey.com/en_cn/technical/hong-kong-tax-alerts/government-responds-positively-to-most-concerns-raised-on-the-bill-for-global-
minimum-tax-and-hk-minimum-top-up-t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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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除了了解《GloBE规则范本》、评注和行政指引的要求外，受涵盖MNE集团还需要审视是否需要在其财务及其他信息系
统中构建新的功能，以便更有效地收集所需的数据。

此外，受涵盖MNE集团应该考虑如何协调集团内的专才及人力资源，以应对GloBE规则下的要求。

探讨TCSH是否适用

在过渡年度，受涵盖MNE集团如果符合TCSH下的条件，将无需根据复杂的《GloBE规则范本》计算其在各司法管辖区的ETR。

根据TCSH，受涵盖MNE集团如在某司法管辖区符合有关总收入、ETR或例行利润的三项指明准则其中之一，其在该司法管辖区
的补足税将会被视为零。TCSH借助MNE集团合资格的国别报告所载的司法管辖区总收入和税前利润或亏损的资料，及其合资
格财务报表所载的司法管辖区税务信息。TCSH仅适用于所有在2026年12月31日或之前开始，并在2028年6月30日或之前完
结的各个财务年度。

此外，TCSH采取“一旦不适用，永远不适用”的运作方式，即如果受涵盖MNE集团在过往一个财务年度没有就某司法管辖区
应用TCSH，则该MNE集团在其后的财务年度便失去了就该司法管辖区应用TCSH的资格。

推动政府通过合资格可退还税收抵免（QRTC）提供税务优惠

目前，香港的税务优惠（例如适用于合资格船舶或飞机出租商及租赁管理商）提供8.25%或某些情况下为0%的优惠税率。

然而，如果这些纳税人属于受涵盖MNE集团，而其在香港的ETR低于15%，则需在香港缴交补足税，以满足HKMTT的15%门槛。

事实上，政府可以考虑改以税收抵免额的方式提供税务优惠，而不是直接提供优惠税率，例如基于实际发生的相关费用提供税
收抵免额。

税收抵免额将用于抵扣按标准税率16.5%征税的利润应缴税款。在抵扣税收抵免额后，纳税人在香港的实际税负或有机会达至
相当于享受优惠税率的效果。

如税收抵免额符合《GloBE规则范本》内定义的QRTC，该税收抵免额在计算ETR时将被视为GloBE收入，而非直接减少涵盖税
额。与直接提供优惠税率相比，以QRTC方式提供税务优惠将可减少拖低ETR的效果。

该方案的要点是，未使用的税收抵免额必须在纳税人符合某司法管辖区规定的资格后的四年内，以现金或现金等值物向纳税人
发放，该税收抵免额方可被视为QRTC。

尽管政府对通过QRTC提供税务优惠仍有一些疑虑，如对公共财政的影响（包括涉及实际现金支出的潜在滥用风险），持份者
仍可透过一些承诺及影响，促使政府推行QRTC。

如果客户对新法案、如何筹备申报GIR及补足税报税表，或希望了解其是否符合TCSH的资格，请联系您的税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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